
15 个问题，帮你厘清取得机票、火车票等凭证咋抵扣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税降费工作的决策部署，今年以来，财政部、税

务总局先后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和配套性文件。为了进一步方便纳税人和税务人员正

确理解减税降费相关政策，有效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实施减税降费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各地政策执行过程中反映的问题进行了梳理，供纳税人参考学

习。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规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其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而纳税人

提供国际旅客运输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或免税政策。因此，购买国际旅客运输服

务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在实际工作中，以下问题纳税人经常咨询，推荐大家收藏学习。 

  1.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上既有“填开日期”，也有“航班日期”，对于下列

情况该如何判断能否抵扣进项：（1）填开日期在 3 月 31 日前，而航班日期在 4 月

1 日之后的；（2）填开日期在 4 月 1 日后，而航班日期在 3 月 31 日之前的。请明



确是以行程单上的“填开日期”作为“购进日期”，还是以“航班日期”作为“购进

日期”来判断是否能够抵扣进项？ 

  答：纳税人购进旅客运输服务取得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的，以航空运输电子

客票行程单上注明的运输服务发生日期，确定其对应的旅客运输服务能否抵扣进项税。

运输服务发生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1 日及以后的，可以按规定抵扣进项税；运输服务

发生日期为 2019 年 3 月 31 日及以前的，不得抵扣进项税。 

  2.是否只有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客票，才能作为进项税抵扣凭证？  

  答：是的。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的规定，目前暂允许注明

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铁路车票、公路和水路等其他客票，作为

进项税抵扣凭证。 

  3.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可以作为进项税额抵扣的凭证有哪

些种类？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可以作为进项税额抵扣的凭证有：

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

单、铁路车票以及公路、水路等其他客票。 

  4.2019 年 4 月 1 日后，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增值税普通发票（非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进项税额是否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规定，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的国内旅客

运输服务凭证，除增值税专用发票外，只限于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和注明旅客身份



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铁路车票、公路、水路等其他客票。不包括增值税

普通发票。 

  5.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的旅行社、航空票务代理等票务代理机构享

受差额征税政策并依 6%税率开具的代理旅客运输费用电子普通发票，是否可以作为

抵扣凭证？ 

  答：纳税人取得旅行社、航空票务代理等票务代理机构依 6%税率开具的代理旅

客运输费用电子普通发票，是购进“现代服务-商务辅助服务”，不属于购进国内旅

客运输服务，不能适用《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

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第六条关于其他票据计

算抵扣的特殊规定。按照现行进项税抵扣的有关规定，纳税人取得上述电子普通发票，

不能作为抵扣凭证。 

  6.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的进项税额允许抵扣。

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以及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铁路

车票、公路、水路等其他客票，其抵扣期限是多久？  

  答：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的进项税额允许抵扣。

现行政策未对除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凭证设定抵扣期限。  

  7.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是否可以抵扣进项税额？如何抵扣？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第六条规定，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

输服务，其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以发票

上注明的税额为进项税额。纳税人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暂按照以下规定确定进

项税额： 



  （1）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为发票上注明的税额；  

  （2）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的，为按照下列公式计

算进项税额： 

  航空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价+燃油附加费）÷（1+9%）×9% 

  （3）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的，为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的进项税额：  

  铁路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9%）×9% 

  （4）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公路、水路等其他客票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进

项税额： 

  公路、水路等其他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3%）×3% 

  8.纳税人为非雇员（如客户、邀请讲课专家等存在业务合作关系的人员）支付的

旅客运输费用，能否抵扣进项税额？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

客运输服务，其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这里指的是与本单位建立了合法用

工关系的雇员，所发生的国内旅客运输费用允许抵扣其进项税额。纳税人如果为非雇

员支付的旅客运输费用，不能纳入抵扣范围。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允许抵扣的进项税

额，应用于生产经营所需，如属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

额中抵扣。 

  9.某单位取得的长途客运手撕客票能否抵扣进项税额？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规定，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

服务，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外，需凭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

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铁路车票以及公路、水路等其他客票抵扣进项税额，未注明

旅客身份信息的其他票证（手写无效），暂不允许作为扣税凭证。因此纳税人不能凭

长途客运手撕票抵扣进项税额。 

  10.E 公司因员工出差计划取消，支付给航空代理公司退票费，并取得了 6%税率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E 公司可以抵扣该笔进项税额吗？  

  答：按照现行政策规定，航空代理公司收取的退票费，属于现代服务业的征税范

围，应按照 6%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E 公司因公务支付的退票费，属于可抵扣的进

项税范围，其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税额，可以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11.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按规定可抵扣的进项

税额怎么申报？ 

  答：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按规定可抵扣的进项

税额，在申报时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一）认证相符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对应栏次中。 

  12.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或注明旅客身份信

息的航空、铁路等票据，按规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怎么申报？ 

  答：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或注明旅客身份信

息的航空、铁路等票据，按规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在申报时填写在《增值税纳税申

报表附列资料（二）》第 8b 栏“其他”中。 



  13.某纳税人 2019 年 4 月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

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 1 张，注明的票价 2700 元，民航发展基金 50 元，燃油附加

费 120 元。该纳税人应当如何填写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答：按照政策规定，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需

根据取得的凭证类型，分别计算进项税额。其中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

子客票行程单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进项税额： 

  航空旅客运输进项税额 :＝（票价+燃油附加费）÷（1+9%）×9% 

  需要注意民航发展基金不作为计算进项税额的基数。  

  因此，该纳税人在办理 2019 年 4 月税款所属期纳税申报时，应当将按照上述公

式计算的航空旅客运输进项税额 232.84 元，填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二）》

第 8b 栏“其他”“税额”列，第 8b 栏“其他”“份数”列填写 1 份，“金额”列

填写 2587.16 元。同时，还需将上述内容填入本表第 10 行“（四）本期用于抵扣的

旅客运输服务”。 

  14.B 公司高管是外籍人员，其因公出差，取得注明护照信息的国内铁路车票，B

公司可以抵扣该笔旅客运输费用的进项税额吗？ 

  答：《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

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第六条规定，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

输服务，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的，其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B 公司高管取得的注明护照信息的铁路车票，按照规定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15.提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的航空企业在收取票款时一并代收的民航发展基金，

应如何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答：《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表》中，不征税项目类别下编码 61300000000

00000000 为“代收民航发展基金”。航空公司在提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时代收的民

航发展基金，可以选择该编码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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